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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(以下简称“承租人”)从事生产、经营活动，并由承租人支

付租金的行为。企业将所属的住宅用于分配给本企业职工租住的

情形除外。

第五条 企业应建立和完善资产出租管理制度，并明确专门

部门具体负责资产出租管理工作。企业资产如需出租,应由专门

部门在充分进行市场调研的基础上,拟定出租方案,并经企业董

事会同意后按照本办法的相关程序予以实施。

第六条 企业资产原则上采用面向社会公开方式进行招租,

出租信息应在市级及以上媒体或产权交易机构信息平台公告 7

个以上工作日。鼓励通过符合资质要求的产权交易机构、拍卖机

构、新型网络媒体等或企业自行组织进行公开竞争招租，承租人

及出租价格由公开竞争招租择优确定。资产出租期满后原则上应

按规定程序重新实施公开招租。

第七条 企业资产单次出租的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年。如需

要承租方对承租资产有较大投入的，租期可适当延长至 5年，租

期超过 5年的，需报经市国资委批准后方可实施。

第八条 企业资产出租底价的确定，应以周边相同地段，类

似功能、用途参照物的资产市场出租价格，供求情况及苏州市房

屋租金参考价作为依据，或者采取委托中介机构进行评估，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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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按照两者孰高来确定。无论采用以上哪种方式确定询价，均须

报经企业董事会同意。

第九条 对涉及国计民生、公益性、文物保护，可能危及公

共安全、影响公共卫生和社会秩序等的特殊企业资产出租，可以

不采取公开招租，但须经市国资委批准后方可实施。

第十条 企业应由专人负责签订资产租赁合同，所签合同应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相关规定，企业出资的资产不

允许承租人转租。对承租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资产租赁合同

时，企业应当按照合同和法律的规定，及时采取相应措施，保全

企业合法权益。企业未及时采取措施或者因措施不当造成国有资

产损失的，将依法追究企业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”

第十一条 本暂行办法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苏州市国资委

2013 年 12 月 31 日

苏州市人民政府国资委办公室 2013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